附件2
参与2026年宝安区旅游消费券活动
商家承诺书

商户全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在参与2026年宝安区旅游消费券活动整个过程中，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企业已经认真了解2026年宝安区旅游消费券活动的相关规则和要求，本企业符合参加活动的条件。
二、本企业承诺真实自愿参与此次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违反2026年宝安区旅游消费券活动的要求及规则，不通过虚假信息、违规材料、违法行为等方式套取或者协助消费者套取财政资金。若存在上述行为或其他违法行为，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三、本企业对消费交易行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完全责任。如被发现本企业不符合消费券活动的相关要求，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本企业同意按有关规定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将已取得的财政资金全额退回。
四、活动结束后，本企业积极协助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及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项目审计工作。
若违反以上承诺，由此引起的纠纷本企业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损失本企业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企业公章：
日期：
（被委托人签字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